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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厦 门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闽 02强清 22号

申请人：厦门某甲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申请人厦门某甲有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向本院提出

申请称，本院受理的厦门某甲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司）强制清算

一案，清算组无审核认定的债权，未接管到某公司的财产、账册及重

要文件，清算组也未查询到某公司名下存在财产，无法对继续清算，

故申请清终结某公司的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

1．某公司原名称为厦门某乙有限公司，于 1995年 3月 15日在

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

与境内合作），注册资本为 160万美元。公司营业期限自 1995年 3

月 15日至 2010年 3月 15日，公司股东为厦门市某有限公司（持股

62.50%）、林某（持股 37.5%）。

2．某公司因未按规定参加年度检验，经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催办后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年检，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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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月 12日吊销其营业执照，现某公司主体状态为被吊销未办理注

销。

3．2025年 12月 31日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闽 02清申 92号民事

裁定，受理申请人厦门市某有限公司对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本院

受理上述清算案件后，依法指定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从该所中具备

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组成某公司的清算组。

4．2026年 5月 8日，某公司清算组向本院提交《厦门某甲有限

公司清算组提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报告》，载明：经发布清算公告、

接管公司财务资料、调查公司财产、通知债权申报、核查公司债权债

务等清算程序后，截至报告出具之日，清算组未发现公司对外存在债

务，清算组无审核认定的债权，未接管到某公司的财产、账册及重要

文件，清算组也未查询到某公司名下存在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，某公司经本院指定的清算组依法组织清算，未能获取

相关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其财务、财产状况确实属于不清状态，

已无法继续进行清算，清算组据此申请本院终结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

定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

第 28条之规定精神，本案应当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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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结厦门某甲有限公司的清算程序。

厦门某甲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

体主张有关权利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胡      欣   

审  判  员   李      吟  

审  判  员   郭  泽  喆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

法 官 助 理   钟      军 

书  记  员   张      浩

书  记  员   何  晨  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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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

28.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或者被申

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，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、董事等直

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，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

法全面清算，对于尚有部分财产，且依据现有账册、重要文件等，可

以进行部分清偿的，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，对现有财产进行公

平清偿后，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；对于没有任何财

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

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　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五十七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：

……

（十一）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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